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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买二手房，给您支几招

改改合合同同能能贷贷款款，，肯肯定定是是忽忽悠悠

中介靠不靠谱，上网查它资质

二二手手房房合合同同
示示范范文文本本将将启启用用
本报记者 喻雯
实习生 张子慧 张飒特

为了解决二手房买卖过程中的纠
纷难题，帮助市民选择一家靠谱的中
介，济南市房管局已启动房地产中介行
业信用档案。市民可以根据信用档案的
高低来选择。此外，为了维护购房者的
权益，二手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也将于
9月份正式启用。

10日，济南市房管局产权市场处有
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济南有1043家房产
中介公司，11000多名经纪人。《济南市
房地产中介行业信用档案管理办法》实
施后将对整个行业起到规范作用。信用
档案记录内容主要包括基本信息、业绩
信息、良好行为信息、不良行为信息、信
用等级五个方面。本市从事房地产中介
活动的房地产经纪、房地产估价的机
构，不论资质等级、登记注册类型、规模
大小，都是房地产中介行业信用档案监
督的对象。

济南市房地产中介行业信用等级
由高到低分为五个等级，分别为“优
秀”、“良好”、“合格”、“失信警告”、“严
重失信”。

中介如果与当事人串通提供虚假
资料和假冒申请人骗取房屋登记，没有
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而开展房地产经
纪服务等8种情形将直接列入“严重失
信”等级。对于中介经纪人，如果与购房
者串通提供虚假纳税、社保、贷款等材
料，将不得在本市从事房地产经纪活
动。

对房地产中介服务从业人员信用记
录以一年为周期，扣分超过12分的，给予
行业内通报批评；扣分超过40分的，应经
协会培训合格后，方可继续上岗。

该负责人说，下一步通过济南市住
房保障管理局网站，市民可以查到房地
产中介机构、法人代表、房地产估价师、
房地产经纪人等最基本的信用信息。

“目前的二手房买卖合同都是由各
家中介自己制定的，很多条款不是很规
范。”该负责人说，有些中介的合同中不
乏霸王条款，中介的违约等责任都不会
体现，购房者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为此，
济南市房管部门将启动二手房买卖示范
合同文本，目前已基本成形，济南市工商
部门正在审查过程中，9月份可以正式启
用。合同示范文本中，会将买卖中经常出
现的问题给出提示，避免一些风险。

买的二手房正在抵押办不了过户，谁的责任？定金和
首付款，中介能不能代收？贷款服务费到底该咋收？交了钱
贷款办不下来是谁的责任……二手房买卖交易中，购房者
与中介、房主的各种矛盾纠纷屡见不鲜，很多市民向本报
咨询如何避免“鸡飞蛋打”。

本报记者 喻雯 实习生 张子慧 张飒特

市民买的二手房，房龄一般比较老，
但是房子的具体情况，比如哪一年建的、
房子有没有抵押、查封等，购房者一般了
解不多，也不会在合同里体现，很容易被
中介提供的虚假信息忽悠。

“此前有市民投诉，中介说房子是
2000年的，结果到了银行贷款时才知道，
房子是上世纪80年代的，由于房龄太老
银行不给贷款。”济南市房管局产权市场
处有关负责人说，这个就是购房者过于
相信中介，不去实地了解，结果房子没买
成。

该负责人说，购房者在买房前，一定
要对房屋的建筑情况、小区状况等做详细
的核实。除了做好这些实地调查外，市民
还应当到房管局档案馆查询、核实房屋的
基本信息，如有无抵押、查封等限制信息。
以免不能直接办理过户手续，给买方造成
一定的损失。

市民可以持本人身份证明提供房屋
的具体坐落或房屋产权证号，可以申请核
实相关房屋有无抵押、查封等限制信息，
或是和卖方一起到房管局档案馆查询相
关信息。

房屋情况要仔细核查

“买无证的房子，一定要谨慎。很多人
都被中介忽悠，以为能办贷款结果陷入纠
纷。”产权市场处工作人员于志平说，尤其
是小产权房和一些“改合同”的房子。

“改合同”成了不少市民买房的重要
选择。改合同的房子一般是与开发商签订
买卖合同，有的也进行了网签，这类房子
都没有办下房产证。很多中介都打出了

“包改合同”来吸引购房者，收取几万元的
改合同费用后，合同改成购房者的名字，
购房者就可以等着办证。

“这类房子都没有进行产权登记，查

不到有关信息，而且一般都无法贷款。”
于志平说，但是一些中介为了拉客户会
承诺与银行有关系，可以办贷款。很多市
民为此动心，就会把首付款交给中介，结
果等了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后，中介告
知办不下来贷款，房子就买不成了。此
外，有了这种纠纷后，购房者交纳的中介
费多数也要不回来。购房者最终是“鸡飞
蛋打”。

于志平提醒，像一些单位集资建房，
手续不全也无法办理贷款，购房者买房前
一定要看清楚。

改合同房贷不下款

市民通过中介买二手房，需要交纳
中介佣金、贷款服务费、评估费等各种
费用，有的中介也打出“代收首付款”，
于志平提醒，中介收取的只能是服务费
用，而房子定金、购房资金等不要轻易
交给中介保管。

一般来说，购房者买的房子网签
后，就要交首付款。中介只是作为第三
方见证，购房者把房款直接给房主。此
前交的定金也会有相应说明，直接作为
购房款等。

“中介携款潜逃的事情近几年屡见
不鲜，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钱款不受监
管，买主交完数额不低的首付款后没有
法律保障。”于志平说，买房人最好去建

立资金监管账户的中介购买房屋。如果
选择了规模小的中介，遇到为卖主垫资
解押的事情是比较常见的，对于买家来
说风险很大，此时买家就应要求中介垫
资。

于志平建议，购房者可以选择第三
方的资金监管专用账户，这样会更有保
障。

“购房者给中介交钱的时候一定要
谨慎，一旦交了想要回来就难了。”于志
平说，此前有市民将定金、中介费都给
了中介，后来因卖房者的原因房子无法
继续交易，按照规定卖房者要双倍返还
购房者定金，但是定金被中介收走，根
本要不回来。

别让中介代收房款

市民通过中介买二手房，除了约定
俗成的佣金外，贷款服务费的收取也五
花八门，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也有
不少市民交了这些钱结果办不下贷款，
最终导致房子也买不成。

对此，产权市场处有关负责人说，
目前贷款服务费、中介代办费等都没有
明确的收费标准，由中介和购房者协商
定价。在协商定价的时候，购房者一般
处于弱势地位，很容易被中介公司忽
悠。好多中介公司会以“银行收取”的借
口来忽悠，而银行是不会收取贷款服务

费的。业内人士称，既然是协商定价，购
房者就有权利与中介讨价还价，不要被
忽悠。

此外，在买房时由于银行贷款放款
慢，导致卖方不能及时收到房款的情况
也很多。对此，该负责人提醒，购房者在
签署房屋买卖合同时，如果买方需要贷
款，卖方必须充分了解银行的贷款政策
和趋势后再确定是否同意贷款。

于志平建议：“有关费用收取及办
理事项等，购房者一定要在合同里明确
约定，千万不要仅限于口头。”

贷款事宜要签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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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济南房地产交易大厅办理业务。 本报记者 郭建政 摄(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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